
 

 

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  

 

背景  

 

行政長官於本年一月十六日發表的《施政報告》中宣

布，為強化地方行政計劃，政府為每區預留一次過 1 億元撥

款，以支援各區區議會推行重點項目。  

 

2.  重點項目旨在為地區帶來顯著和持續的影響，並針對

地區的需要或突出社區的特色。重點項目可以是工程或非工

程項目，亦可以是兩者的結合。每個項目預算最少需達 3,000

萬港元，上限為 1 億港元，當中包括建造費、顧問費、工程

應急費、社區參與活動籌辦費用，及相關人手及宣傳費等。  

 

3.  各區區議會有自主權決定重點項目的數目和範圍。區

議會在揀選重點項目時，應考慮有關項目是否具有持續性，

與及能否維持長期有效營運和管理。區議會亦應考慮有關項

目是否能夠迅速在本屆任期內開展，甚至完成。  

 

推展重點項目的程序  

 

第一輪規劃過程：初步計劃  
 

4.  區議會須在本年 3 月 31 日或之前決定重點項目初步內

容 : 

 

(a) 項目的概念、性質及範圍；  

(b) 合作夥伴及營運模式 ; 

(c) 工程計劃及實施時間；  

(d) 工程項目：地點及估計造價 (包括經常性開支 )；  

(e) 非工程項目：預算 (包括經常性開支 )；及  

(f) 工程項目 /非工程項目：預期收支情況及成果。  

 

5.  每區民政處在與當區區議會商討後，會向民政事務總

署總部提交建議書，並因應民政事務總署的意見，深化重點

項目的內容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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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輪規劃過程  
 

6.  區議會在第二輪工作的規劃過程中需要深化重點項

目的內容，包括進行詳細勘查和規劃，然後按情況提請立法

會工務小組委員會 /財務委員會批准撥款。視乎項目的性質，

區議會主席 /區議員以及在非牟利機構 /商界 /法定團體擔任主

要職位的人員，或會被邀請出席立法會相關事務委員會、工

務小組委員會及財務委員會的會議，介紹重點項目的詳情及

解答議員的提問。在此一階段，區議會須注意以下範疇：  

 

(a) 工程項目：工程界定書及技術可行性說明書；  

(b) 非工程項目：詳細的計劃書，包括項目建議、財

務安排、推行細節、社會效益等 ;  

(c) 項目是否符合有關法例規定和要求 ; 

(d) 合作夥伴或 /及政府部門的維修及管理責任；與及  

(e) 財務可行性，例如經營計劃、收入和支出預算、

成本控制措施、長期的營運安排等。  

 

7.  民政事務總署已預留 2 億元，協助各區區議會在向立

法會財務委員會申請撥款前，進行初步研究和顧問研究工

作，以及聘用非公務員合約僱員執行籌備和支援工作。在有

關重點項目獲立法會財務委員會撥款後，有關費用會改由區

議會所獲的項目撥款中支付。  

 

8.  重點項目將由區議會主導，包括倡議、計劃、甄選合

作伙伴、推展、宣傳及監察。區議會可由其轄下的委員會或

成立專責工作小組監察重點項目的進行。區議會在推動重點

項目時，亦可選擇與非政府機構、商業機構、法定團體或政

府部門合作。民政事務專員會協助區議會制定詳細項目建

議，進行相關諮詢，與及議決相關的技術及程序事宜。  

  

屯門區重點項目計劃  

 

9.  我們認為，要善用來之不易的公共資源推動屯門地區

的發展，需要符合以下理念：  

 

(a) 配合屯門區的特色及整體發展優勢；  

(b) 以集中及較大型的重點項目補充區內的不足；及  

(c) 推廣屯門健康、活力、共融的形象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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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.  屯門區是發展相對統一的新市鎮 (以大型屋苑為主，鄉

郊地區發展水平相對較高 )。近年，屯門區有多項基建項目相

繼落成 (西鐵、深港西部通道、屯門赤鱲角連接路、屯門西繞

道等 )，加強了屯門與其他地區的連繫和發展潛力。在地區規

劃方面，屯門河分隔屯門兩岸，成為地區的發展軸心。區內

除了擁有大量的綠化地帶外，亦設有眾多的康樂設施。  

 

11.  同時，屯門的地區特色未見突出，本土經濟活動亦略

為不足。屯門歷史悠久，幅員廣大，惟其歷史及文化深度未

被全面發揮。此外，屯門河兩岸以靜態綠化地帶及康樂設施

為主，不足以為社區注入足夠的發展動力。  

 

12.  隨著屯門區的持續發展，區內環境及設施已有一定程

度的改善及提升。就此，我們建議重點項目可著重於塑造地

區的人文風貌，為區內增添活力。其中一個可供考慮的方向

是發展屯門河兩岸成為具人文氣息的藝術歷史長廊，並藉此

帶動兩岸以至全區的發展。我們亦可考慮透過多方面的公眾

參與活動，宣傳屯門形象及塑造地區特色。長遠而言，我們

期望透過工程與非工程的重點項目，提升及豐富屯門區的文

化歷史風貌，以增加居民的歸屬感。  

 

跟進工作  

 

13.  如區議會同意上述的方向，我們建議區議會成立工作

小組，跟進重點項目。屯門民政事務處會與工作小組商討並

深化重點項目的理念，制定項目內容，並於 3 月 31 日前就項

目綱領的初步內容徵詢民政事務總署的意見。  

 

14.  在敲定項目內容後，區議會可因應項目的性質邀請非

政府機構為夥伴。我們預計在 2013 年第三季向立法會申請有

關撥款。  

 

15.  歡迎議員就以上建議提供意見。  

 

 

屯門民政事務處  

2013 年 1 月   
 


